[bookmark: _Hlk106021402]北京市昌平区金南路7号院(玖瀛府项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及昌平区中兴路21号院1-4号楼 (硅谷SOHO项目)部分商业、办公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审核意见——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反馈2024.1.18
1. 核实咨询结果报告、估价技术报告格式是否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报告格式的重要内容缺失较多。
回复：本次评估为房地产市场价值咨询，出具的是咨询报告。与《房地产估价规范》中规定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内容有所不同。本报告分为项目概况、市场分析、咨询对象测算及附件。
2. [bookmark: _Hlk154491741][bookmark: _Hlk154491788][bookmark: _GoBack]P80咨询对象价值测算，核实估算原则是否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用语的描述，相关内容的描述是否正确，核实补充评估原则的具体内容。
回复：已在报告P80-P81补充估价原则。
3. P80咨询对象价值测算，核实评估依据是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用语的描述，相关内容是否应补充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的具体评估法规依据内容。
回复：已在报告P81-P85补充估价依据。
4. [bookmark: _Hlk154576129]核实P88咨询对象1的估价结果为算术平均与P118估价结果为加权算术平均不一致。
回复：算术平均包含简单算术平均、加权算术平均。前者为两种方法的统称，后者描是具体选用的估价结果确定方法，故两者不冲突。
5. 核实P88咨询对象2的估价结果为算术平均与P128估价结果为加权算术平均不一致。
回复：算术平均包含简单算术平均、加权算术平均。前者为两种方法的统称，后者描是具体选用的估价结果确定方法，故两者不冲突。
6. P106、P108、P110假设开发法中，比较法求取咨询对象叠拼住宅和联排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①可比实例E与案例D每平方米相差9494元，是否合适可作为可比实例。②案例F选用独栋住宅作为可比实例，造成可比实例经过修正和调整之后的结果不能与估价对象趋于一致，是否合理。
回复：P106、P108、P110假设开发法中，咨询对象周边在售别墅项目较少，已扩大范围至项目10公里范围内选取可比案例，三个可比案例修正后简单算术平均得出单价与咨询对象实际销售价格趋于一致。故仍选取案例D、E、F。
7. 核实P119案例G与估价对象的建筑面积相差较大。选取可比实例规模一般应在估价对象规模的0.5—2范围内。
回复：P119案例G与咨询对象的建筑面积相差较大，但因项目周边在售办公项目较少，可选取案例有限。如扩大范围选取面积较一致的案例，需至少扩大至20公里外的天通苑地区，相较起来可比性更差，故仍选取案例G。
8. [bookmark: _Hlk154577012]核实P128房地产总价的测算，比较法与收益法的测算结果差距已超过40%，采用加权平均结果作为评估结果是否合理。
回复：已在报告P128中补充权重比例描述。
9. 附件缺《估价委托合同》复印件。
回复：报告附件已添加《委托评估协议》[合同编号：中长资（京）【2023】169-1号] 复印件。
2024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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